使用《专用折》应注意事项
1、您领取的《专用折》如属于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印制的，可以在省内（暂不含深圳市）相应银行网点的自助终端机上随时查询、按月补登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；您领取的《专用折》如属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印制的，则可以在省内该行任一网点的柜台提请查询、按月补登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。

2、您如果不慎遗失《专用折》，请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到对应银行指定的营业网点补办新折；如发生《专用折》损坏或满页等情况，可以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原《专用折》到对应银行指定的营业网点（具体地点请向有关银行查询）申请换折，换折时银行将把旧折内页退给您保存。委托他人办理的，须同时提供代理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。

3、在使用《专用折》时，您如果认为有关数据信息需要更正的，可通过单位向省社保局保险关系部申报重核。其中，属于身份证号码、姓名更正的，省社保局将按规定核发新的《专用折》，同时将旧折内页退给参保人保存；属于发生补（退）缴费账目变化的，变更的信息将在《专用折》中增加补（退）款记录，同时通过“余额”变化来体现，您可以到对应银行的网点打印、查询，不需换折。
